
庭审现场

阳阳和他的大姨感情深厚

在阳阳一案中， 所属社区街道居委给予了

阳阳极大的关怀，不但积极为他申请各项补助，

还将关注监督未来阳阳受大姨监护的日子。

顾法官表示， 该案将全国首次引入未成年

人保护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居民委员会、 村

民委员会应当设置专人专岗负责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 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方

面的法律法规， 指导、 帮助和监督未成年人的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 建立

留守未成年人、 困境未成年人的信息档案并给

予关爱帮扶。

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政府有

关部门监督未成年人委托照护情况， 发现被委

托人缺乏照护能力、 怠于履行照护职责等情

况， 应当及时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 并告知未

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帮助、 督促被

委托人履行照护职责。”

“这个条款因为较为笼统， 经常处于沉睡状

态， 但本案就是要激发出这一条款的作用。”顾法

官指出，阳阳大姨已年过六旬，文化水平不高，长

期在河南农村生活，每月退休工资才数百元，在上

海的工作能力不强，而被监护人阳阳，虽有母亲遗

留了部分钱款，但其本人现在未成年，尚在学习阶

段，父亲又长期入住精神卫生中心治病，家庭特别

困难，需要政府、社会关注和帮助。庭审中，长宁区

华阳路街道姚家角居民委员会愿意在日常中帮助

和督促申请人阳阳大姨履行监护职责。 根据未成

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居民委员会发现监护人

怠于履行照护职责等情况，有指导、帮助和监督未

成年人的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 因此法院指

定姚家角居委会在阳阳大姨履行监护职责时进行

监督、 监护。 这一判决也无疑给了居委会行使监

护监督权的抓手， 让居委会的监督监护责任落到

实处。 （文中均系化名）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计深远”， 如何未雨绸缪， 在自己离世后能确保孩子有人照顾， 遗

嘱指定监护无疑是一条有效途径。

“被申请人张伟与被监护人张阳阳之间监护关系终止； 指定吴云为被监护人张阳阳的监

护人； 华阳街道姚家角居民委员会在吴云担任监护人期间有指导、 帮助和监督职责； 长宁公

证处在张阳阳未成年期间对其财产进行监管……” 昨天， 随着长宁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

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顾薛磊的“一锤定音”， 给“困境儿童” 张阳阳因为少年失恃而显得

暗淡的未来照进了阳光。 记者了解到， 这是本市首例遗嘱指定监护案件， 通过一系列制度的

创新、 多部门的协作， 让张阳阳母亲的“临终托孤” 得到了法律上的确认， 也让这份母爱得

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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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 长宁法院第七法庭座无虚

席， 申请人、 居委干部、 社工、 公证处、

妇联工作人员、 人大代表等人的到来， 都

是为了同一个孩子———张阳阳。

“张阳阳是个命运多舛的孩子。” 说起

孩子的身世， 顾薛磊法官一脸心疼。 今年

才读高一的张阳阳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

庭。 父亲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症， 并有家暴

倾向， 被鉴定为精神残疾一级。 他从

2017 年进入精神卫生中心进行住院治疗

至今。 阳阳的母亲是个外来媳妇， 小阳阳

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 阳阳从小品学兼

优， 目前在市重点高中就读。

屋漏偏逢连夜雨， 2020 年， 阳阳的

母亲罹患胃癌晚期， 在与病魔搏斗了近 3

年后， 最终还是回天乏术。 在阳阳母亲病

重期间， 远在河南老家的大姨吴云来沪照

料这对母子。 阳阳的母亲在病危之际， 最

牵挂的就是儿子阳阳。 经过深思熟虑， 阳

阳的母亲将孩子托付给了她信任的姐姐。

临终之际， 在朋友和居委干部的见证下，

阳阳的母亲写下遗嘱， 希望指定大姨作为

阳阳的监护人。

然而拿着这份爱意沉沉的遗嘱， 阳阳

一家也有些迷惘， 如何完成阳阳母亲的遗

愿， 阳阳的监护“真空期” 怎么填补？ 街

道的儿童保护专员了解到阳阳的困难后，

将相关情况反映给了顾薛磊法官。 顾薛磊

法官指出， 这份遗嘱监护必须要得到法律

上的确认才能落实。

今年 6月， 阳阳大姨申请确定监护人

一案被长宁法院立案。 法院依法追加了长

宁公证处作为第三人进行诉讼， 长宁区人

民检察院书面支持起诉。

为了了解阳阳的真实想法， 顾薛磊多

次与其交流。 阳阳遗憾地告诉顾法官， 母

亲离世时， 他正在学校上课， 没能见到母

亲最后一面， 事后他才得知母亲弥留之际

给他作的安排， 他也愿意大姨成为自己的

监护人。 “大姨平时对我照顾无微不至，

就像我妈妈一样， 我愿意让大姨来做我的

监护人。” 谈及父亲， 阳阳则显得很矛盾，

他爱父亲， 但又怕父亲： “爸爸发病时，

会打妈妈和我， 我怕与他一起生活。”

社工的社会调查报告显示， 阳阳父亲

的主治医生表示， 他目前服用药物， 病情

为缓解状态， 但由于该类型精神病病人服

药自主性较差， 出院无法监督服药情况，

若无法定时服药， 病情有复发可能。

社会调查员认为未成年人阳阳的大姨

有照顾未成年人的经验， 并有照顾和监护

的意愿， 具备一定监护能力， 建议由阳阳

大姨担任阳阳的监护人。 同时， 认为未成

年人阳阳目前处于特殊困境时期， 应提供

特殊保护， 保障阳阳的合法权益。 未成年

人阳阳的家庭、 学校、 社会应当共同关心

未成年人阳阳的身心健康， 关注阳阳的心

理动态， 形成“家校社” 协同共育的保护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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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 被监护人的父母担任监护人的，

可以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 遗嘱指定监护

是被监护人的父母通过订立遗嘱为处于自

己监护之下的子女指定监护人的法律行

为。 被监护人的父母作为与其子女血缘关

系最近、 感情最深厚的人， 在去世前立下

遗嘱， 挑选自己最为信赖的人作为子女的

监护人， 能够最大限度保护子女利益， 也

彰显了民法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其

效力顺位应当优先于法定监护。

法院认为，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

人。 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

护能力的， 由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

监护人。 被监护人的父母担任监护人的，

可以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

被监护人阳阳系未成年人， 其监护人

本应是其父母。 然阳阳父亲患有精神残

疾， 现在入住上海市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

治疗， 经司法鉴定， 系限制行为能力人，

丧失监护能力， 其与被监护人阳阳的监护

关系应予终止。 阳阳的母亲在临终前， 在

他人的代书见证下， 委托阳阳大姨担任被

监护人阳阳的监护人， 系其真实意思表

示， 法院征询了被监护人阳阳本人意见，

其已满十六周岁， 愿意由姨母担任其监护

人。 庭审中， 被监护人阳阳所在居民委员

会表示同意由申请人阳阳大姨担任被监护

人。 法院亦通过实地考察和青少年事务中

心社工的观护调查， 申请人阳阳大姨在阳

阳母亲重病期间就来沪照顾阳阳母亲和阳

阳母子俩， 在阳阳母亲过世后， 申请人阳

阳大姨亦实际担负起临时监护人的职责，

且尽心尽责。 综上， 法院对于申请人担任

被监护人阳阳的监护人的请求， 法院予以

准许。

尽管监护人的人选确定了， 但阳阳的监护

问题并未就此解决。 阳阳的名下还有他与父亲

共同的数十万财产， 阳阳作为未成年人尚不能

独立支配这些钱款。 那么这些钱该由谁来保

管？ 资金安全该由谁负责？ 这也成为了摆在大

家面前共同的难题。

昨天庭审中， 阳阳的大姨满头华发， 一脸

沧桑。 她告诉法官自己已经 60 多岁了， 长期

在河南农村生活， 每月退休工资才 100 多元。

对于在上海的生活， 阳阳大姨也无奈地表示，

由于自己年纪大了， 文化程度不高， 所以也找

不到合适的工作。

顾法官告诉记者， 阳阳母亲过世后， 遗留

了部分钱款， 该部分钱款属于被监护人阳阳和

被申请人阳阳父亲所有， 因被监护人阳阳尚未

成年、 阳阳父亲是精神残疾人士， 两人自我保

护能力较弱， 需要监护人帮助， 而本案中， 申

请人阳阳大姨虽担任了被监护人阳阳的监护

人， 其照顾被监护人阳阳的生活能力毋庸置疑，

但其自身因为年龄和文化水平， 财产保护能力尚

不足， 而这些钱阳阳父子俩唯一的财产， 也是未

来安身立命所在。

考虑到这一老一小的实际情况， 为保护未成

年人的财产权利， 长宁法院创新性地引入公证

处， 对未成年人以及精神残疾人士的财产进行第

三方监管保护。

刚开始， 阳阳并不理解， 为何自己家的钱需

要由“外人” 来看管。 但顾法官不厌其烦， 多次

上门， 和阳阳解释其中的利弊。 “我告诉他， 虽

然我们都对大姨的人品很认可， 但大姨和你因为

学历不高， 社会经验不丰富， 防诈骗的能力比较

弱， 对钱款的保护也不如专业机构。” 顾法官推

心置腹的话， 打消了阳阳的顾虑， 他同意由公证

处帮助保管钱款直至其成年。 同时， 公证处每个

月也会将钱款的明细发给阳阳和当地妇联， 接受

监督。

父亲重残母亲离世

母亲“临终托孤”如何落实

谁来监护谁能监护

寻找最合适的“监护人”

监护实效如何监督

唤醒沉睡法条中的监护监督人

财产安全如何保障

第三方公证确保孩子权益不受侵害

法官向阳阳的父亲了解情况


